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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( 1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消 防 設 備 圖 中 代 表警 報 發 信 器揚 聲 器報 警 標

示 燈火 警 警 鈴 。  

2 . ( 1 )  會 使 玻 璃 加 工 後 呈 綠 色 現 象，是 其 石 英 砂 中 含 有 過 量 之氧 化 鐵氧 化 鎂氧 化 鋁氧 化

鋅 。  

3 . ( 1 )  家 具 表 面 之 透 明 塗 裝 受 刮 傷 後 可 再 行 修 復 之 塗 料 為硝 化 纖 維 素 塗 料優 麗 坦 塗 料兩

液 型 硬 化 性 塗 料油 性 水 泥 漆 塗 料 。  

4 . ( 2 )  洗 臉 盆 冷 熱 水 龍 頭 之 給 水 管 裝 設 應 為冷 水 在 左、熱 水 在 右冷 水 在 右、熱 水 在 左冷 水

在 上 、 熱 水 在 下熱 水 在 上 、 冷 水 在 下 。  

5 . ( 2 )  光 波 長 在 7 5 0 領 域 以 上 者 ， 稱 之 為可 視 光紅 外 光紫 外 光熱 。  

6 . ( 2 )  木 皮 薄 片 貼 合 後，進 行 砂 磨 工 作 時 應 如 何 ？垂 直 木 紋 研 磨順 木 紋 研 磨沒 有 限 制 方 向

研 磨先 順 木 紋 後 垂 直 木 紋 研 磨 。  

7 . ( 1 )  餐 廳 採 用 哪 種 色 彩 的 光 源 為 輔 助 照 明，可 增 加 食 物 可 口 美 味 的 演 色 效 果 ？黃 色綠 色

藍 色紫 紅 色 。  

8 . ( 1 )  燈 管 之 色 溫 度 在 6 5 0 0 k 時 ， 通 常 較 2 5 0 0 k 之 色 溫 度 感 覺 較冷暖舒 適刺 眼 。  

9 . ( 2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給 排 水 及 衛 生 設 備 符 號 表 示球 型 閥過 濾

器控 制 閥逆 止 閥 。  

1 0 . ( 2 )  安 裝 強 制 排 氣 式 瓦 斯 熱 水 器 之 排 氣 管 頂 罩 時，為 防 止 廢 氣 流 回 室 內，除 排 氣 之 吹 出 方 向 應

保 持 6 0 0 ㎜ 之 距 離，其 左 右 兩 側 以 保 持 多 少 ㎜ 之 距 離 為 宜 ？ 1 0 0  1 5 0  2 0 0  3 0 0。

1 1 . ( 4 )  設 計 圖 圖 面 比 例 為 1 ： 2 0 0 ， 空 間 面 積 為 5 ㎝ × 5 ㎝ ， 其 實 際 面 積 應 為 2 5 0 m  2 0 0 m 

1 5 0 m  1 0 0 m 。  

1 2 . ( 1 )  繪 製 圖 說 時 出 現 與 任 一 投 影 面 不 相 垂 直，但 平 行 之 直 線 稱 為單 斜 線正 垂 線投 影 線

構 成 線 。  

1 3 . ( 3 4 )  一 般 配 線 設 計 時，每 一 個 照 明 及 小 型 電 器 負 載 分 路 之 電 流 不 要 超 過 多 少；但 若 超 過 時，則

應 將 分 成 數 個 分 路 ？ 3 0 A  2 5 A  2 0 A  1 5 A 。  

1 4 . ( 3 )  下 列 何 種 木 材 屬 於 硬 木 類側 柏雲 杉酸 枝花 旗 松 。  

1 5 . ( 1 )  下 列 何 種 玻 璃 在 遭 受 撞 擊 破 裂 時，會 碎 裂 成 小 顆 粒 而 不 是 尖 銳 之 碎 片，可 避 免 刺 傷 人 體 ？

強 化 玻 璃膠 合 玻 璃硼 酸 玻 璃水 玻 璃 。  

1 6 . ( 4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為 差 動 型 火 警 探 測 器  

 。  

1 7 . ( 4 )  依 國 際 照 明 委 員 會 設 計 標 準，住 宅 照 明 光 源 之 演 色 性 應 為 R a ≧ 6 5  5 0 ≦ R a ＜ 8 0  R a

≧ 7 0  R a ≧ 8 5 。  

1 8 . ( 2 )  業 主 將 全 部 工 程 依 其 專 業 技 術 性 或 設 備 關 係，分 別 與 各 專 業 廠 商 訂 約 發 包，為 之轉 包

分 包 制總 包 制實 費 計 酬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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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( 2 )  下 列 何 種 榫 接 結 構 最 適 合 應 用 於 鑲 板 門 之 框 架 製 作鳩 尾 榫不 貫 穿 單 添 榫搭 接 4 5 °

平 口 端 接 。  

2 0 . ( 3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，防 火 構 造 建 築 物 以 一 小 時 以 上 防 火 時 效 之 防 火 設 備 區 劃 分 隔 時 ， 該

防 火 設 備 並 應 具 有 一 小 時 以 上 之遮 焰 性穩 定 性阻 熱 性散 熱 性 。  

2 1 . ( 3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給 排 水 及 衛 生 設 備 圖 例 代 表排 水 管通 氣

管雨 水 排 水 管冷 水 管 。  

2 2 . ( 3 )  房 間 門 扇 安 裝 時， 門 扇 啟 閉 之 頂 緣、 兩 側 需 留 1 . 5 ㎜ 之 淨 空 隙， 門 下 緣 維 持 之 淨 空 隙 為

3 ㎜ 6 ㎜ 9 ㎜ 1 8 ㎜ 。  

2 3 . ( 4 )  依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，室 內 裝 修 圖 說 中 之 裝 修 平 面 圖 其 比 例 尺 不 得 小 於 1 / 5 0 0

 1 / 3 0 0  1 / 2 0 0  1 / 1 0 0 。  

2 4 . ( 3 )  1 6 0 ㎝ × 1 8 0 ㎝ 之 玻 璃 ， 其 才 積 估 算 時 應 為 3 1 才 3 2 才 3 3 才 3 4 才 。  

2 5 . ( 1 2 3 4 )  供 行 動 不 便 者 使 用 之 廁 所 及 浴 室，其 單 獨 使 用 時 之 深 度 及 寬 度，均 不 得 小 於 1 . 1 公 尺

1 . 6 公 尺 2 . 0 公 尺 2 . 1 公 尺 。  

2 6 . ( 3 )  屋 內 排 水 配 管 之 斜 度 ， 一 般 標 準 口 徑 8 0 ㎜ 9 0 ㎜ 1 0 0 ㎜ 1 1 0 ㎜  以 上 者 ， 排 水

管 斜 度 為 1 / 1 0 0 。  

2 7 . ( 3 )  使 用 電 流 2 0 A 之 單 向 二 線 式 幹 線 一 回 路 ， 以 金 屬 管 施 工 應 使 用 之 線 徑 最 少 為 多 少 ㎜ ？

1 . 2  1 . 6  2 . 0  2 . 6 。  

2 8 . ( 4 )  由 光 源 輸 出 之 光 束 到 達 作 業 面 者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稱 為室 指 數眩 光 指 數反 射 率照 明

率 。  

2 9 . ( 3 )  設 計 高 層 建 築 防 災 中 心 之 隔 間 時，其 構 造 之 防 火 時 效 要 求 需 為無 規 定一 小 時二 小 時

三 小 時 。  

3 0 . ( 4 )  地 下 建 築 物 防 火 區 劃 有 特 別 規 定 給 水 管 、 瓦 斯 管 、 配 電 管 及 其 他 管 路 均 應 以 不 燃 材 料 裝

成 ， 其 貫 通 防 火 區 劃 時 ， 貫 穿 部 位 與 防 火 區 劃 合 成 之 構 造 應 具 有 多 少 小 時 以 上 之 防 火 時

效 ？ 0 . 5 小 時 1 小 時 1 . 5 小 時 2 小 時 。  

3 1 . ( 1 2 3 4 )  國 內 加 工 之 強 化 玻 璃 最 大 尺 寸 一 般 接 近 於 2 4 0 ㎝ × 4 0 0 ㎝ 2 4 0 ㎝ × 3 6 0 ㎝ 3 6 0 × 3 6 0

㎝ 3 6 0 × 4 8 0 ㎝ 。  

3 2 . ( 4 )  1 坪 等 於 多 少 平 方 台 尺 ？ 1 0  1 6  2 4  3 6 。  

3 3 . ( 4 )  一 般 低 壓 供 電 之 3 ψ 4 W 2 2 0 V 代 表單 相 二 線單 相 三 線三 相 三 線三 相 四 線 。  

3 4 . ( 1 )  色 彩 三 原 色 是 指紅 、 黃 、 藍紅 、 綠 、 藍紅 、 黃 、 紫紅 、 綠 、 紫 。  

3 5 . ( 1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直 通 樓 梯 之 步 行 距 離 的 相 關 規 定，非 防 火 構 造 或 非 使

用 不 燃 材 料 所 建 造 之 建 築 物，不 論 任 何 用 途，其 步 行 距 離 均 不 得 超 過 3 0 m  4 0 m  5 0 m

 6 0 m 。  

3 6 . ( 1 )  供 行 動 不 便 者 使 用 之 坡 道 、 通 路 、 走 廊 有 高 低 差 時 ，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規 定 ， 其 高 低 差

大 於 7 5 公 分 以 上 者 ， 坡 度 不 得 超 過 1 ： 1 2  1 ： 1 0  1 ： 8  1 ： 6 。  

3 7 . ( 1 )  接 地 線 的 絕 緣 皮 顏 色 應 為綠紅白灰 。  

3 8 . ( 2 )  塊 狀 塑 膠 地 磚 ， 一 般 以 一 盒 為 一 坪 來 做 估 價 ， 今 有 2 1 . 5 平 方 公 尺 的 地 坪 需 鋪 貼 ， 其 所 需

估 算 之 數 量 為 6 . 5 坪 7 坪 8 坪 9 坪 。  

3 9 . ( 4 )  一 般 可 視 光 之 波 長 範 圍 是 2 5 0 ～ 6 5 0 m μ 3 5 0 ～ 9 0 0 m μ 3 5 0 ～ 1 1 0 0 m μ 4 0 0 ～

7 0 0 m μ 。  

4 0 . ( 4 )  向 鄰 地 或 鄰 屋 裝 設 廢 氣 排 出 口 ， 其 距 境 界 線 或 相 對 距 離 應 大 於 1 公 尺 1 . 2 公 尺 1 . 5

公 尺 2 . 0 公 尺 。  

4 1 . ( 2 )  英 制 1 冷 凍 噸 等 於 1 2 5 0 0  B t u / h r  1 2 0 0 0  B t u / h r  1 0 0 0 0  B t u / h r  8 0 0 0  B t u / h r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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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2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是 屬 一 級 耐 燃 材 ？木 絲 水 泥 板石 膏 板空 心 磚耐 燃 纖 維 板 。  

4 3 . ( 2 )  用 水 器 具 存 水 彎 之 水 封 深 度 以 何 者 為 佳 ？ 1 ~ 5  5 ~ 1 0  1 0 ~ 1 5  2 0 ~ 3 0  公 分 為 佳 。

4 4 . ( 1 2 3 4 )  供 行 動 不 便 者 使 用 之 輪 椅 觀 眾 席 位 ， 其 寬 度 需 在 一 公 尺 以 上 ， 深 度 則 需 在 1 . 1 公 尺

1 . 2 公 尺 1 . 3 公 尺 1 . 4 公 尺  以 上 。  

4 5 . ( 2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規 定， 貫 穿 防 火 區 劃 牆 壁 或 樓 地 板 之 風 管， 應 在 貫 穿 部 位 任 一 側 之 風

管 內 裝 設 防 火 閘 門 或 閘 板，其 與 貫 穿 部 位 合 成 之 構 造，並 應 具 有 下 列 何 者 以 上 之 防 火 時 效

半 小 時一 小 時二 小 時三 小 時 。  

4 6 . ( 3 )  商 業 空 間 之 專 用 樓 地 板 面 積 合 計 在 下 列 何 者 以 上 時 ， 應 設 置 防 焰 物 品 1 0 0 平 方 公 尺

1 5 0 平 方 公 尺 3 0 0 平 方 公 尺 5 0 0 平 方 公 尺 。  

4 7 . ( 3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消 防 設 備 符 號 代 表揚 聲 器緊 急 照 明滅 火 器

火 警 警 鈴 。  

4 8 . ( 1 )  火 災 受 害 人 或 利 害 關 係 人 ， 得 向 下 列 哪 一 單 位 申 請 火 災 證 明 ， 作 為 相 關 用 途 使 用直 轄

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消 防 機 關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民 政 機 關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消 防 社 政 單 位

中 央 消 防 主 管 機 關 。  

4 9 . ( 2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，在 空 調 符 號 之 圖 說， 代 表電 動 閘 門防 火 閘

門分 岐 閘 門手 動 閘 門 。  

5 0 . ( 4 )  灰 色 的 圖 形 位 於 黑 色 的 底 色 上 會 顯 得 比 實 際 上小 且 明 亮大 且 黑 暗小 且 黑 暗大 且

明 亮 。  

5 1 . ( 2 )  依「 建 築 物 使 用 類 組 及 變 更 使 用 辦 法 」資 訊 休 閒 服 務 場 所 係 屬 D 1  D 2  D 3  D 4  類

組 。  

5 2 . ( 4 )  木 質 人 造 板 的 正 面 貼 合 美 耐 板 時，其 背 面 貼 合 底 板 之 主 要 目 的 為適 合 膠 合 加 工增 加 厚

度 及 美 觀增 加 防 火 功 能平 衡 彎 曲 應 力 。  

5 3 . ( 4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材 料 、 構 造 圖 例 代 表磚裝 修 材石 材鬆

軟 保 溫 吸 音 材 疊 蓆 類 。  

5 4 . ( 2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 ，  圖 例 中 所 標 示 的 " 2 " 是 代 表標 準 圖詳 圖 的 編 號

設 備 圖門 窗 號 碼 。  

5 5 . ( 3 )  空 調 系 統 之 冷 凍 能 力，通 常 以 何 單 位 來 表 示 ？ K c a l / h r - W  B t u  K c a l / h r  B t u / 2 4 h r。

5 6 . ( 4 )  當 裝 修 作 業 過 程 中 發 現 強 力 膠 已 略 發 生 濃 稠 現 象 時，以 往 常 用 下 列 何 種 稀 釋 劑 將 其 調 稀 ？

松 香 水香 蕉 水凡 立 水甲 苯 。  

5 7 . ( 1 )  公 制 的 材 積 單 位立 方 公 尺才板 呎加 侖 。  

5 8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不 算 是 光 源 ？鏡 子太 陽燭 光閃 電 。  

5 9 . ( 3 )  凡 用 以 啟 斷、閉 合 電 路 之 裝 置 統 稱 為 開 關，而 開 關 依 電 路 區 分 為 接 戶 開 關 與合 路 開 關

單 路 開 關分 路 開 關多 路 開 關 。  

6 0 . ( 2 )  所 謂 競 標 估 價 或 比 價 估 價 是 由 哪 一 單 位 決 定 提 出 承 包 工 程 費設 計 單 位承 包 單 位發

包 單 位業 主 。  

6 1 . ( 3 )  依 據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規 定 ， 辦 公 室 空 間 室 內 設 計 案， 其 內 部 茶 水 間 裝 修 材 料 之 耐 燃 材 料

級 數 應視 為 無 窗 戶 居 室 處 理依 非 居 室 空 間 的 規 定 處 理依 居 室 或 該 使 用 部 份 內 部 裝

修 材 料 的 規 定 處 理依 地 下 建 築 物 的 空 間 規 定 處 理 。  

6 2 . ( 3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規 定， 具 有 出 入 口 通 達 基 地 地 面 或 道 路 之 樓 層，稱 為防 火 層屋 頂

層避 難 層夾 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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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3 . ( 4 )  應 用 於 塗 裝 工 程 中 之 金 漆 是 來 自鋁鐵鉛銅  的 粉 末 。  

6 4 . ( 3 )  長 9 m 寬 6 m 高 3 m 之 室 內 空 間 ， 在 不 考 慮 其 門 窗 及 各 遮 蔽 物 時 ， 除 地 板 不 計 算 外 其 油 漆

塗 裝 之 總 面 積 數 應 為 9 0 m  1 3 5 m  1 4 4 m  1 6 2 m 。  

6 5 . ( 1 2 3 4 )  砌 築 磚 牆 時 其 面 寬 超 過 幾 公 尺 時 需 增 加 一 立 柱 ？ 4 . 5 公 尺 6 公 尺 8 公 尺 9 公 尺。

6 6 . ( 1 )  依 木 薄 皮 之 定 義 而 言，下 列 何 者 屬 於 木 理 走 向 而 發 生 的 木 紋交 錯 木 紋弦 切 木 紋徑 切

木 紋橫 切 木 紋 。  

6 7 . ( 3 )  電 源 變 壓 器 可 用 以 改 變直 流 電 壓交 流 電 壓交 流 或 直 流 電 壓無 法 變 壓 。  

6 8 . ( 3 )  下 列 哪 項 屬「 各 類 場 所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置 標 準 」規 定 之 滅 火 設 備 ？火 警 自 動 警 報 器緊

急 照 明 設 備室 內 消 防 栓防 火 區 劃 。  

6 9 . ( 3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，空 調 及 機 械 設 備 符 號 表 示回 風 管消 音 式 風

管風 管 上 彎負 壓 風 管 。  

7 0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裝 修 材 料，非 為「 消 防 法 」中 所 要 求 規 範 之 防 焰 物 品 範 圍 ？地 毯壁 布窗 簾

布 幕 。  

7 1 . ( 3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規 定，電 氣 設 備 圖 例， 代 表電 燈 分 電 盤電 力 總 電 盤

電 力 分 電 盤電 燈 總 電 盤 。  

7 2 . ( 3 )  一 般 塗 裝 作 業，發 生 塗 料 表 面 出 現 白 色 霧 狀 的 情 形 稱 之 為白 華 現 象白 膜 現 象白 化 現

象白 皮 現 象 。  

7 3 . ( 3 )  一 般 壁 紙 一 支 之 長 寬 為 1 . 7 台 尺 ×  3 0 ~ 3 3 台 尺，有 一 面 長 5 9 0 ㎝、高 2 7 0 ㎝，共 需 用 壁 紙

幾 支 ？ 2 支 3 支 4 支 5 支 。  

7 4 . ( 1 )  一 般 已 取 代 大 多 數 之 開 關 及 保 險 絲，而 通 常 將 其 裝 置 於 總 開 關 箱 集 各 分 路 之 開 關 上，稱 謂

無 熔 絲 開 關低 壓 熔 絲 開 關管 形 熔 絲 開 關銀 質 熔 絲 開 關 。  

7 5 . ( 3 )  高 樓 層 大 樓 或 坡 度 較 陡 落 差 較 大 的 地 區，為 保 護 下 游 管 路 需 裝 設洩 壓 閥持 壓 閥減 壓

閥壓 力 開 關 。  

7 6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建 築 之 弱 電 設 備 ？電 話 設 備自 動 火 警 探 測 設 備電 器 時 鐘 設 備低

瓦 數 照 明 設 備 。  

7 7 . ( 4 )  一 般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審 查 許 可 程 序 ， 概 可 分 為「 圖 說 審 核 」和「 執 照 查 驗 」「 資 格 查

驗 」「 消 防 檢 查 」「 竣 工 查 驗 」  兩 個 階 段 。  

7 8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照 明 目 的 分 類 中 ， 作 業 用 照 明 場 所學 校工 場辦 公 室商 業 空 間 。  

7 9 . ( 4 )  依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7 6 條 規 定 ， 防 火 門 窗 周 邊 6 ㎝ 9 ㎝ 1 2 ㎝

 1 5 ㎝  範 圍 內 之 牆 壁 應 以 不 燃 材 料 建 造 。  

8 0 . ( 1 )  有 關『 色 料 混 合 』，下 列 何 種 敘 述 錯 誤稱 為 加 法 混 合補 色 相 混 形 成 灰 色混 合 後 彩 度

降 低混 合 後 明 度 降 低 。  

 


